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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宁波孤寡老人苏美云
去世三年后，突然冒出了一笔价值超
百万元的遗产。

更让人意外的是，遗产一半分给
了邻居徐惠明。

这是怎么回事？

邻居帮扶孤寡老人
30年不离不弃

徐惠明与同村的苏美云是几十
年的邻居。苏老太早年丧夫，膝下无
儿女，侄子远在外地，老人也不愿离
开家乡，就一直一人生活。因为住在
隔壁，邻居徐惠明常帮老人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上世纪90年代初，徐惠
明家修了房子，见老人家的房子年久
失修已出现部分坍塌，就干脆将苏老
太接到自己家一起住。直到2008年，
徐惠明家房子拆迁，他就出钱给苏老
太在村里租了房，并经常看望老人，
每逢佳节更是细心周到，抽出时间陪
老人拉家常。

徐惠明说：“我们都当苏阿姨是

一家人。”就这样，苏老太跟老徐一
家，像亲人一样相处，几十年如一日。

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土地登
记，因苏老太的房子早已坍塌，且村
里又经过拆迁重整，种种原因，苏老
太变成了无房户。苏老太随着年龄
越来越大，行动也愈加不方便，2012
年开始逐渐体弱多病，需要专人照顾
护理。徐惠明与村党支部书记洪秋
国商量后，将苏老太送到敬老院安度
晚年，养老院的费用也由徐惠明自掏
腰包。

洪秋国说：“按照敬老院规定，老
人应由直系亲属送养，但由于其没有
亲属，便由老徐送养。苏老太对老徐
也很信任，事情都是交给他做。敬老
院如果有事需要他来一趟，老徐也是
随叫随到，对老人的态度始终很好”。

老人去世留下意外
遗产 如何处理成难题

2016年，92岁的苏老太去世。徐
惠明按照当地风俗，为她操办了后

事，又购置了墓地。作为村里无房的
孤寡老人，苏老太生前申请过80平方
米的宅基地用于建房。让人意外的
是，2017年苏老太过世一年后宅基地
才被批下来。因苏老太生前一直是
徐惠明扶养，村里一时不知该如何处
理这块宅基地，事情就拖了下来。

今年年初，苏老太申请的宅基地
所在区域面临拆迁，可以获得上百万
元的拆迁款补偿。这百万元拆迁巨
款怎么处置？

洪秋国表示，“老人在世期间与
老徐有过协议，约定苏老太的生前赡
养及后事全由老徐负责，所有费用也
由老徐承担，老人名下所有财产在其
过世后全部由老徐继承”。但当时，
老人名下只有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再
加上双方也没什么法律意识，徐惠明
当时根本没把这份协议当回事。那
张协议上，苏老太只交代了相关事
宜，并没有签字。“我们都觉得这笔钱
应该给老徐，毕竟是他一直在照顾老
人，而且长达30年之久。但因为老徐
不是法定继承人，又没有法律文书，
无法直接继承。”于是，在洪秋国建议

下，徐惠明在向有关部门咨询后，决
定向江北法院提起继承诉讼，由法院
依法处理。

善心应该褒扬 法院
确认老徐获得“回报”

宁波江北法院受理了该案，并在
慈城山东村对案件进行现场调解，现
场的村民们对老徐纷纷点赞。

经过现场询问调查，最终法官确
认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宁波市
江北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海娟表示，

“苏老太这处宅基地属于无人继承又
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按照规定，应归
集体所有。但同时法律也有规定，继
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
人可分得适当的遗产”。

张海娟解释道：“老徐照顾了苏
老太 30 多年，时间跨度较长，实属不
易，应予褒扬。符合法律规定的扶
养 较 多 情 节 ，老 徐 分 得 一 半 的 遗
产。”对于这种结果，苏美云的侄子
苏伟巨也表示同意。10 月 22 日上

午，在法院的见证下，村委会对苏美
云老人的财产进行分配：徐惠明分
得40平方米；村集体占28平方米；苏
伟巨分 12 平方米，相应拆迁款归各
自所有。随后，三方进行签字。此
外，考虑到村里的老人较多，为进一
步倡导老徐这种慈孝行为，村集体
所占的苏老太遗产将在逢年过节时
作为福利分发给村中老人。徐惠明
现在在一家企业当门卫，说起自己
照顾邻居老人的事，他说，老太太当
年什么都没有，作为邻居不照顾她
谁来照顾她？至于老人后来意外多
了这笔宅基地拆迁款，他没有想到，
也根本没想过。

网 友 ：应 得 的 ！
好人有好报

徐惠明照顾苏老太的感人事迹，
让众多网友排队点赞：“受之无愧，远
亲不如近邻令人钦佩”“中国好邻居，
人间有真情”……

据央视新闻微信客户端

百万遗产邻居得一半 好人有好报

想去菜市场卖菜，还有年龄要
求？而且女性超过 45 岁，男性超过
50岁就不让卖了？如此奇葩的规定，
最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武汉有 40 多年历史的吉庆街胜
利街菜场最近正升级改造。22日，有
市民路过时发现，正在改造升级的胜
利菜场贴出了《入驻须知》。

在这份《入驻须知》里明确写有
一条“女售货员年龄不超过 45岁，男
售货员不超过50岁”的内容。

正是这条年龄限制引发了不少
老商户的担忧。一位商贩接受采访
时表示：“像我就已经50岁了，明年就
51了，连菜都卖不了了。”

对此，市场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
回应称：“不觉得有风险吗？（摊贩）每
天搬上搬下，你得考虑身体强度啊。”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质疑
@长歌行就是行：45 岁、50 岁可

能孩子还在上中学或者大学啊，正好
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卖个菜怎么
就不行了？什么奇葩？人家摊贩靠
自己双手吃饭碍到谁了？

@默默大夜猫：这还不叫违法？
你这又不是高危工种！凭什么限制
年纪？而且中年啊！

@要做说话算话的啊呆：卖个菜
还有年龄限制……70都还能开车呢。

@你说的都对：我们家这的市场

就没有几个45岁以下的摊主。

最新回应

10 月 23 日，武汉市江岸区官方
微博发布《关于网传我区吉庆街胜利
生鲜市场限制摊贩年龄的处置情况
说明》称，近日，有网媒反映“胜利菜
场要求女摊贩不超过45岁，男摊贩不
超过50岁”，引发网民关注。

该说明称，经初步核实，改造升
级后的胜利生鲜市场《入驻须知》，为
市场运营方龙骧网（武汉）网络集团
有限公司、中中市集（武汉）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青桥进出口（湖北）有限公
司自行制定和张贴，是企业自主行
为。江岸区市场监管局已约谈三家
企业，要求企业不得违规设置不合理
条件，并责令企业立即改正。目前企
业已撤除《入驻须知》。下一步，江岸
区将督促该市场经营方整改到位，营
造公平公正、合法合规的市场环境。

律师说法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
分析，在对外招商时对售货员年龄进行
限制的规定，既违反公序良俗，又违反
了法律规定，是无效的。“菜场在招商过
程中，发包方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入

驻人员进行要求，但这些要求不能违背
人性，不能违反法律。排除四五十岁的
劳动力，明显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根
据目前的《民法总则》第153条规定，违
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所
以，前述年龄限制是无效的。

丁金坤进一步解释，《就业促进
法》第 2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创造
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制
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对就业困难人员
给予扶持和援助；第 26条规定，用人
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
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
实施就业歧视。前述菜场在招商时
对入驻人员进行年龄限制，涉嫌就业
歧视，当地政府应予以监督。

丁金坤说，《劳动法》第 12 条规
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
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第 13条
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
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
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
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
录用标准。虽然前述菜场与入驻人
员之间是平等主体间的摊位租赁合
同关系，并非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合
同，但严苛、不合情理的年龄规定有
悖善良风俗，应予纠正。

据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

10月24日，一段女子将闺蜜推
入 水 中 溺 亡 的 视 频 在 网 络 上 热
传。网上消息称，该事件发生地在
南京溧水区无想山水库。随后，记
者就此事向溧水警方进行核实，了
解到该案件的确发生在溧水。

记者看到，在网传视频中，黄
衣女子和黑衣女子同在水库边，之
后黑衣女子起身，将黄衣女子推入
水库中，两人在水中挣扎。根据网
络消息，此事发生在 10月 21日，事
情的发生地点在溧水的无想山水
库。两名女子的关系为闺蜜，一名
女子患有抑郁症，另外一名女子陪
其散心，结果被推入水中，双双溺
亡。

水库管理所工作人员称：当天
有 110 出警，水库方仅提供船只协
助救援，对具体情况不了解。

视频可见，两名女子一开始就
在水库岸边，黄衣女子弯下腰系鞋
带时，黑衣女子突然将其推下水
库，在水中，两人还扯在一起。

据澎湃新闻，24 日，景区证实
情况属实，警方已经介入。

另据漩涡视频报道，24 日晚，
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工作人员
回应，两名女子在事件中均已溺
亡。民警表示 22 日就已立案侦
查，推人者之前曾服用过抑郁症药
物。

据《贵阳晚报》

“菜场女摊贩不超45岁”
官方回应：责令企业立即改正

在这份《入驻须知》里明确写有一条“女售货员年龄不超过45岁，男售货员不超过50岁”的内容。

女子系鞋带被闺蜜推下水库 双双溺亡

推入河中的瞬间。 网传视频截图


